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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天士力现代中药城天士力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
664,267,782

44.463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499,700,13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5,750,125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1,493,950,005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董事兼总经理苏晶先生主持本次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包括董事长闫凯境先生、副董事长蒋晓萌先生、董

事吴迺峰女士、董事朱永宏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苏晶先生、独立董事张斌先生、独立董事王爱
俭女士和独立董事Xin Liu女士；副董事长孙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包括监事会主席叶正良先生、监事蔡金勇先生、监
事章顺楠先生和监事鞠爱春先生；监事会副主席刘宏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董事会秘书于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魏洁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667,826
比例（%）

99.7591

反对

票数

1,599,956
比例（%）

0.24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该项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瑞鹏、张辛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的郭瑞鹏、张辛羽律师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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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22次会议，并于2021年6月2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
司股票，回购股票将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截至2022年5月26日，公司本次股票回

购方案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票8,219,4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为0.55%，回购最高价格为16.02元/股，最低价格为9.7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6,
008,231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
数量由 13,969,525股变更为 5,750,125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1,507,919,530股变更为 1,499,700,
13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2021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临 2021-
022号）、《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编号：临2021-030号），以
及于2022年5月30日发布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编号：临2022-037
号）。

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2022年9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2022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7,919,530元变更为1,499,700,130元。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0日、2022年9月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决议公告》（编
号：临2022-043号）、《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编号：临2022-045号）和《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临2022-052号）。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天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2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邮编：300410
2、现场申报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3、申报日期：2022年9月6日至2022年10月20日
4、联系人：赵颖、王麒
5、联系电话：022-86342652、022-26736999
6、传真：022-26736721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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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赖诺普利

氢氯噻嗪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帝益”）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赖诺普利氢氯噻嗪
片（以下简称“该药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原药品批准文号

通知书编号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审批结论

赖诺普利氢氯噻嗪片

片剂

每片含赖诺普利10mg、氢氯噻嗪12.5mg
化学药品

国药准字H20080080
2022B03697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7年第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赖诺普利氢氯噻嗪片用于治疗高血压，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21年）乙类品种。该药品于 2021年 8月 2日获 CDE受理（受理号：CYHB2150780
国），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截至目前，江苏帝益
针对该药品一致性评价累计研发投入为1,183.22万元人民币。

目前国内市场有2家企业具备赖诺普利氢氯噻嗪片的批准文号，其中公司为该药品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首家企业。米内网化学药医疗终端数据显示国内城市公立、城市社区、县级公
立、乡镇卫生赖诺普利氢氯噻嗪片2021年度销售额为4,552万元。

三、风险提示
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市场竞争力。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

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

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 行 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2国元证券CP002
4.债券代码：072210041
5.发行总额：人民币20亿元

6.债券期限：180天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53%
8.还本付息方式：利随本清，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9.兑付日：2022年9月13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

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

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桂司文

联系方式：0551-62207285
2.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23198682
四、备注

无。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2－04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000900 公告编号：2022-035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9月2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2年9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制定《董事会对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对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2-055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杨晓波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晓波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其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杨晓波先生的辞

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杨晓波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晓波先生持有公司110,000股股份，辞职后将严格遵守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变动的有关规定。

杨晓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谨向杨晓

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2-086

转债代码：127048 转债简称：中大转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持股

5%以上股东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大香港”、“德立投资”、“德正投

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其中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

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

内）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170,000股（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3%）。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中大香港及德立投资、德正投资出具的《公司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截至2022年9月2日，中大香港、德立投资、德正投资通过集中竞价

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912,090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2.092%（减持

比例按公司2022年8月9日总股本139,202,185股计算），减持数量超过减持计划一半。根据

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大香港

德立投资

德正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

减持期间

2022年9月1日

2022年9月2日

2022年9月1日

2022年9月1日

-

减持均价

30.01元

26.98元

31.85元

31.84元

-

减持股数

122,500
1,524,200
749,249
516,141
2,912,090

减持比例

0.088%
1.095%
0.538%
0.371%
2.092%

注：上述减持比例按公司 2022年 8月 9日总股本 139,202,185股计算。以上数据如有误

差，均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3、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中大香港

德立投资

德正投资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34,678,800
34,678,800

0
3,042,000
3,042,000

0
2,028,000
2,028,000

0
39,748,8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24.91
24.91
0

2.19
2.19
0

1.46
1.46
0

28.55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33,032,100
33,032,100

0
2,292,751
2,292,751

0
1,511,859
1,511,859

0
36,836,710

占总股本比例（%）

23.73
23.73
0

1.65
1.65
0

1.09
1.09
0

26.46
注：上述减持比例按公司 2022年 8月 9日总股本 139,202,185股计算。以上数据如有误

差，均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与此前已

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且不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至目前，中大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德立投资、德正投资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公司后续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1、中大香港及德立投资、德正投资出具的《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2-087

转债代码：127048 转债简称：中大转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份
减持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份

减持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超过1%。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

构和持续经营。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持有

公司股份34,678,8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24.91%）的股东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大香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3,042,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2.19%）的股东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立投资”）、持有本公司

股份2,028,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1.46%）的股东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德正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170,

000股（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3%）。

截至2022年9月2日，中大香港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24,200股，导致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50.23%降至49.22%，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4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 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名称

宁波中大力德
投资有限公司

中大（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慈溪德立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慈溪德正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中大力德

增加□ 减少√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3,756.87
3,756.87

0
3,455.63
3,455.63

0
229.2751
229.2751

0
151.1859
151.1859

0
7,592.961
7,592.961

0

是√ 否□
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

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中大香港、德立投资、德正投资计划以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17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9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8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2%）。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期间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
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

截至 2022年 9月 2日，中大香港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524,200股，减持比例达到1.01%。本次减持与之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
在股份减持计划范围内。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

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

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

2022年9月2日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152.42
152.42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不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24.85
24.85
0

22.86
22.86
0

1.52
1.52
0

1.00
1.00
0

50.23
50.23
0

002896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3,756.87
3,756.87

0
3303.21
3303.21

0
229.2751
229.2751

0
151.1859
151.1859

0
7440.541
7440.541

0

增持/减持比例（%）

1.01
1.01

占总股本比例(%)
24.85
24.85
0

21.85
21.85
0

1.52
1.52
0

1.00
1.00
0

49.22
49.22
0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2-085

转债代码：127048 转债简称：中大转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并于2022年

8月4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选举童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9日及2022年8月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出通知之日，童群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根据相关规定，童群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独立董事证书。

近日，公司收到独立董事童群先生的通知，其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胡春晖先生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5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5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5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4 人，代表股份 416,393,41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40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43,767,59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28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172,625,8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116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3人，代表股份231,617,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57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8,992,06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0 人，代表股份 172,625,82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116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以现场以及视频方式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77,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49％；反对 20,430,7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209％；弃权 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77,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49％；反对 20,430,7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09％；弃权 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75,0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39％；反对 20,432,4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75,0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39％；反对 20,432,4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75,3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40％；反对 20,432,7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8％；弃权 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75,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40％；反对 20,432,7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8％；弃权 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6,014,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1060％；反对 20,127,3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337％；弃权 2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239,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2017％；反对 20,127,3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899％；弃权 2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4％。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5,852,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668％；反对 20,325,2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813％；弃权 2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076,4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313％；反对 20,325,2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754％；弃权 2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5,88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755％；反对 20,025,9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094％；弃权 4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12,7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470％；反对 20,025,9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461％；弃权 4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8％。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6,008,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1045％；反对 20,129,2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342％；弃权 2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233,1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990％；反对 20,129,2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07％；弃权 2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5,942,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887％；反对 20,039,88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8127％；弃权 4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167,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706％；反对 20,039,88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521％；弃权 4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3％。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监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882,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63％；反对7,447,5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86％；弃权6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107,3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74％；反对7,447,51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54％；弃权6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594,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271％；反对7,752,62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619％；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819,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329％；反对7,752,62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72％；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96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961％；反对7,604,1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830％；弃权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965,4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961％；反对7,604,11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830％；弃权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9％。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736,1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610％；反对7,611,2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9％；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960,5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940％；反对7,611,21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861％；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745,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633％；反对7,601,61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56％；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970,1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981％；反对7,601,61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820％；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张舟、李童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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